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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商業銀行「保管箱出租約定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前 修訂後 說明 

第七條 (承租人開箱手續) 

承租人開啟保管箱應憑鑰匙、原

留簽名或其他約定之辨識方

法，填具開箱紀錄單經出租人核

驗後會同開箱，至開箱後除另有

約定外，出租人不得繼續會同辦

理，其或存或取，概由承租人自

理。 

承租人應依前項約定開啟保管

箱，除另有特別約定外，出租人

不得拒絕。但入庫人數眾多時，

出租人有權合理限定同時進庫

開箱之人數。 

第三人持有保管箱開箱方式及

符合承租人原約定之辨識方

法，申請開啟保管箱，除另有特

別約定外，雙方同意視同承租人

本人申請開箱，出租人不得拒

絕。 

第七條 (開箱手續) 

承租人開啟保管箱應憑鑰匙及

身分證明文件、原留簽名、印

鑑或其他約定之辨識方法，填

具開箱紀錄單經出租人核驗後

會同開箱，至開箱後除另有約

定外，出租人不得繼續會同辦

理，其或存或取，概由承租人

自理。 

承租人應依前項約定開啟保管

箱，除另有特別約定外，出租

人不得拒絕。但入庫人數眾多

時，出租人有權合理限定同時

進庫開箱之人數。 

第三人持有保管箱開箱方式及

符合承租人原約定之辨識方

法，持身分證明文件申請開啟

保管箱，除另有特別約定外，

雙方同意視同承租人本人申請

開箱，出租人不得拒絕。 

陪同入庫人員亦須持身分證明

文件供出租人登記。 

 

依 106.4.24 法令

遵循部連繫單修

正。 

 

第十二條 （承租人或其繼承人之通知

義務） 

承租人或其繼承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即以書面、電

話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出租

人： 

一、遺失鑰匙或變更密碼。 

第十二條 仝左 

 

 

 

 

 

一、遺失鑰匙。 

本行目前無使用

密碼開箱。 

 

三信商業銀行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告知義務內容 

修訂前 修訂後 說明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臺端就本

行保有 臺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

列權利： 

(四)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

者，得向本行請求停止處理或

利用 臺端個人資料。惟依該

項但書規定，本行因執行業務

仝左 

 

 

(四)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

者，得向本行請求停止處理或

利用 臺端個人資料。惟依該

項但書規定，本行因執行業務

 

 

 

依法令遵循部

106.2.14 連繫單

辦理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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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 修訂後 說明 

所必須並註明其爭議或經 臺

端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所必須，或經 臺端書面同

意，並經註明其爭議者，不在

此限。 

五、臺端如欲行使上述個資法第三條

規定之各項權利，有關如何行使

之方式，得於本行網站（網址：

http://www.cotabank.com.tw）查

詢。 

五、臺端如欲行使上述個資法第三條

規定之各項權利，有關如何行使

之方式，得於本行網站（網址： 

www.cotabank.com.tw）查詢。 

依法令遵循部

106.2.14 連繫單

辦理修訂。 

 


